
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校舍安全檢核小組組織設置與實施要點 

壹、目的： 

一、防範校園意外事故發生，避免師生傷害。 

二、藉由平時檢查維修建物之安全性，做為修復、補強或拆除之依據，使校園及校舍建      

    築、設備維持最佳狀況，以確保師生安全。 

三、檢查各種活動場地及教室之安全性，建立良好校園安全學習環境。 

貳、依據： 

一、教育部編印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 

二、教育部天然災害學校建築安全檢查理計畫。 

參、組織設置： 

一、學校應成立校園及校舍建築安全檢查小組(附表 1)，專人負責校園安全檢查。 

     本小組成員共十一人，校長為召集人，總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包括家長會會 

    長及學校行政人員(處室主任、組長、幹事)。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督導校舍結構安全檢查與保養維護工作。 

(二)每年定期實施全校校舍安全與維護檢查。 

(三)建立檢查紀錄並對改善事項進行管考追蹤。 

(四)其他校舍結構安全及保養維護相關事宜。 



肆、實施範圍及維護要點： 

一、校舍建築及各項設施： 

（一）設計及施工： 

1. 校舍設計兼顧安全、經濟、美觀、衛生、創新等原則，其中以安全最為重點。 

2. 建築設計及各項設備要避免尖銳角或突出物。 

3. 施工中特別注意工地之安全措施。 

4. 校園及樓梯死角裝置照明設備。 

5. 校舍建築及設施材料或設備之選擇，以未來保養維護容易及符合環保原則並投入費用經

濟為優先。 

（二）管理及維護： 

1. 遇地震、颱風、洪水等災害，應即時勘查處理。 

2. 每天放學時，各班及專科教室由負責老師指導學生關閉門窗、電燈(含電風扇)，並由   

   工友及警衛分別巡視全校，隨機處理，以防意外。 

3. 學校於開學前【每年八月】及學期中，應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確實檢查校園及校舍建築 

   及設施之安全，並將紀錄按行政程序陳核。 

4. 天花板、門窗、黑板、燈具、電扇等室內各項設施經常檢查，以防脫落。 

5. 消防器材應注意使用期限，警報器隨時檢查是否有效。 

6. 球場、運動遊戲器材應經常檢查維修。 

7. 校園、校舍建築及設施如達使用年限結構有安全堪慮或天災影響受損，依實際狀況提 



  報拆除或修建。 

8. 校園、校舍建築及設施危險區應明顯標示並予以隔離，禁止學生進入。 

二、水電設備： 

（一）電力設施： 

1. 用電設備增加時，應請臺電實際測試負荷量，以免用電超載。配電室應隨時加鎖，防 

   止學生進入，並注意通風，以免機械受高溫影響發生故障。 

2. 各科老師應配合相關課程，實施水電安全及節約能源教育。 

3. 班級的照明設備、電風扇等要釘牢，並請各班級節能小天使經常檢查，如有異樣，即 

  刻通知總務處修繕，以免掉落傷人。 

（二）供水設施： 

1. 定期（每三個月乙次）實施水質檢驗，以維護飲水衛生。 

2. 水塔、蓄水池每半年清洗一次，並禁止學生靠近，以防意外。 

3. 指導學生喝水之前，注意飲用水之溫度，以免燙傷。 

4. 飲水機台，每月保養清洗一次，每三個月更換濾心，避免汙染。 

5. 排水系統保持暢通，所有水溝和陰井均加蓋。 

6. 衛生下水道污水系統保持暢通。 

 

 

 



伍、檢核辦法 

訂定水電設備安全管理檢核表(附表 2)、消防設備安全管理檢核表(附表 3)，定期查核。 

 

附表 1   台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校舍安全檢核小組名冊 

職稱 
職  務 

姓名 職                 掌 備註

校 長 召 集 人 劉文魁 綜理決策、檢查、維修事宜。  

總 務 

主 任 
執行祕書 丁國派 負責規劃、執行、檢查。  

教 務 

主 任 
委    員 蘇黃錫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執行與其他相

關事宜。 
 

訓 導 

主 任 
委    員 黃瑞貞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執行與其他相

關事宜。 
 

輔 導 

主 任 
委    員 楊啟成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執行與其他相

關事宜。 
 

家長會 

會  長 
委    員 林恩興 

提供諮詢，協助檢查之監督、執行與其他相

關事宜。 
 

主 計 委    員 侯慧君 監督設備之品質及提供相關維修經費事宜。 

出 納 委    員 吳金蓄 監督設備之品質及提供相關維修經費事宜。 

事 務 委    員 蔡裕豐 負責檢查、維修聯繫與其他相關事宜。  

工友 委    員 李振名 負責檢查、維修及其他相關事宜。  

幹事 委    員 鄧泰誠 
負責檢查、維修消防設備安全管理及其他相

關事宜。 
 



附表 2         台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水電設備安全管理檢核表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結果符

合安全規定 
名

稱 

項

次 
安全檢查要點 

是 否 

備  註 

1 
學校進行校園及校舍建築修繕時，應注意安全

圍籬及警告標示以維安全。 

   一

般

性

要

點 

2 
學校應確實執行公物保管制度，定期保養及修

護，以常保安全。 

   

1 校門門鎖無損壞，操作使用正常。    

2 教室、辦公室、廁所等之門鎖無損壞使用正常。    

3 窗戶無損壞使用正常。    

門

窗 

4 窗戶玻璃無損壞現象能擋風雨。    

1 鋼架無鏽損、斷裂現象。    防

盜

窗 2 安裝非常牢固，不易倒塌脫落。    

1 外牆無外磚剝落及裂縫現象。    

2 外牆油漆無剝落、褪色，仍保持光鮮度。    

3 內牆無出現裂縫現象。    

牆

面 

4 內牆無傾斜、裂縫現象，很穩固。    

1 樑無傾斜龜裂現象。    樑

柱 2 柱與地面無裂縫現象。    

1 天花板無呈現龜裂現象。    

2 天花板無漏水現象。    

3 天花板油漆無脫落或掉落水泥塊。    

天

花

板 
4 天花板材質材料未被白蟻侵入或破損。    

1 鐵質和不鏽鋼欄杆無斷裂情況。    

2 水泥欄杆無裂縫及傾斜現象。    
欄

杆 
3 木質欄杆無腐爛鬆動現象。    

1 樓梯扶手無斷裂鬆動破損。    樓

梯 2 樓梯的地面及踏階平整無裂縫情形。    

1 走廊無裂縫凹洞情形。    

2 校舍多次增建間廊階間銜接處密實而安全。    
走

廊 
3 走廊排水正常未見積水，影響行進安全。    

1 地基牢固而無流失、下陷毀損情況。    地

基 2 地基未受其他建築校舍之影響而有所改變。    

1 地下室無積水現象。    地

下 2 地下室安裝受配電室安全無虞。    



室 3 地下室牆地板無滲水現象。    

1 手電動鐵捲門操作良好。    

2 手電動鐵捲門無滑落現象。    

3 手電動鐵捲門無腐朽現象。    

鐵

捲

門 

4 電動鐵捲門設有自動斷電系統。    

1 屋頂排水通暢無漏水現象。    

2 屋頂無裂縫、倒塌的現象。    
屋

頂 
3 屋頂的四周女兒牆或欄杆無損壞。    

1 能提供安全之室內外運動場所及相關設施。    

2 遊戲器材、遊樂設施及周遭是否安全。    

運

動

場 

所

及

設

施 

3 有無依據體健課安全設施檢核表檢核。 

   

1 廚房鍋爐是否安全。    廚

房 2 瓦斯桶是否安全。    

1 廁所無漏水、阻塞、小便斗掉落等情形。    

2 圍牆無傾斜裂縫現象。    其

他 
3 

樹木、枯木、蜂巢、蛇洞、屋頂瓦片掉落，能

加以妥善處理。 

   

檢查小組人員：          總務主任：              校長：   

 

 

 

  

 

 

 

 

            



附表 3  台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消防設備安全管理檢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結果符合安

全規定 
項

目 

項

次 
安全檢視應注意要點 

是 否 

備註 

1 受電室及蓄水池有設備隔離措施    

2 高壓電危險地區有加標示警告    

3 裸露在外之線路絕緣良好    

4 線路無任意延長加裝    

5 
燈具、電扇懸吊式電器用品懸掛牢

固 

   

電 

器 

部 

分 
6 電器開關蓋板完整電線無裸露    

1 飲用水水質定期送檢    

2 
飲用水源與化糞池相隔距離符合規

定（15m~20m） 

   

3 水池水塔定期清洗    

4 提供飲用水溫度適當    

5 飲水機淨水設備定期清洗更換    

用

水

部

份 

6 蓄水池水塔加蓋專人保管    

1 設有功能良好的火警警報設備    

2 設有功能良好的緊急照明燈    

3 消防栓箱設備齊全    

4 

設置數量足夠且可以使用的滅火器

（每層樓地板面積在 200M
2
以下者

配置二具超過 200M
2
者每增加（包括

未滿）200M
2
增設ㄧ具） 

   

5 

滅火器安放位置正確（18kg 以上高

度不能超過 1M，18kg 以下高度不能

超過 1.5M） 

   

6 滅火器藥劑未超過使用期限    

7 
安全門門上設置出口標示燈且功能

良好 

   

消

防

部

分 

8 有明顯的緊急避難路線指標    

檢查小組人員：          總務主任：              校長：               

 

 



陸、安全檢查之實施方式： 

一、定期檢查：校園及校舍建築安全檢查每 3 個月乙次；水電消防設備檢查每 3 個月乙 

    次；運動遊戲器材檢查每個月乙次；定時檢查及記錄，並將檢核表(如附件)交總務 

    處彙整轉呈校長核閱。 

二、不定期檢查：於颱風季節前後及地震災後負責人應作不定期檢查。 

三、緊急檢查：發現有重大災害發生之可能時，立即處理。 

柒、獎懲： 

一、維護工作執行徹底，能防範危害之發生，有具體事蹟者，呈報上級敘獎。 

二、定期檢查，工作得力者，列入年度考核。 

三、如因人為疏忽，造成意外事件，依有關法規議處。 

捌、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